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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台州市金宇机电有限公司、江苏祝尔慷电机节能技术有限公司、佳木斯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恒业智能驱动（杭州）股份有限公司、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安信数控技术有限

公司、安徽明腾永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浙江西子富沃德电机有限公司、沈阳蓝光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诸暨和创电机科技有限公司、威伊艾姆电机（中国）有限公司、湘潭华联电机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洪杰、丁伟、吕生国、罗洪清、陈振强、李彦鹏、方凯、翁海林、吴若欣、

王孝朋、李爽、陈瑞攀、梅谦、王宁、李创平、金璐、徐广人、梁丙雪、李嘉晖、陈幸、王鹏、陈如、

王步明、罗浩锋、唐敏、邓向辉。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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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大转矩永磁同步电动机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低速大转矩永磁同步电动机（以下简称电动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要求、技

术条件、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用期。

本文件适用于电源电压 10000V 及以下，电动机标称功率 3550kW 及以下的低速大转矩永磁同步电动

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755-2019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GB/T 997 旋转电机结构型式、安装型式及接线盒位置的分类

GB 1971-2006 旋转电机线端标志与旋转方向

GB/T 1993 旋转电机冷却方法

GB/T 2900.1 电工术语 基本术语

GB/T 2900.25 电工术语 旋转电机

GB/T 3836.2 爆炸性环境 第 2 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GB/T 4772.1 旋转电机尺寸和输出功率等级 第 1 部分 机座号 56~400 和凸缘号 55~1 080

GB/T 4772.2 旋转电机尺寸和输出功率等级 第 2 部分：机座号 355～1000 和凸缘号 1180～2360

GB/T 4772.3 旋转电机尺寸和输出功率等级 第 3 部分：小功率装入式电动机 凸缘号 BF10～BF50

GB/T 4831 旋转电机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GB/T 4942.1 旋转电机整体结构的防护等级(IP 代码) 分级

GB/T 7346 控制电机基本外形结构型式

GB 9239-88 刚性转子平衡品质 许用不平衡的确定

GB/T 10069.1-2006 旋转电机噪声测定方法及限值 第 1 部分：旋转电机噪声测定方法

GB/T 10069.3-2008 旋转电机噪声测定方法及限值 第 3 部分:噪声限值

GB/T 10401-2008 永磁式直流力矩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GB/T 14023 车辆、船和由内燃机驱动的装置 无线电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14711-2013 中小型旋转电机通用安全要求

GB/T 18387 电动车车辆的电磁场辐射强度的限值和测量方法，宽带，9KHz 到 30MHz

GB/T 18488.1-2015 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 第 1 部分：技术条件

GB/T 22669-2008 三相永磁同步电动机试验方法

GB/T 22671-2008 外转子电动机试验方法

GB 30253 永磁同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34660 道路车辆 电磁兼容性要求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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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900.1、GB/T 2900.25、GB/T 755-2019、GB/T 18488.1-2015 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

于本文件。

4 型号与基本要求

4.1 电动机型号按 GB/T 4831 编制。

4.2 电动机结构类型应符合铭牌规定，如隔爆型（GB/T 3836.2）、控制电机（GB/T 7346）等。

4.3 电动机的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 GB/T 4942.1 的规定。

4.4 电动机的冷却方法应符合 GB/T 1993 的规定。

4.5 电机的定额应符合 GB/T 755-2019 规定，其中功率档次尽量参照我国标准大中小型电机划分。

4.6 电动机的安装型式应符合 GB/T 997、GB/T 7346 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4.7 电动机绕组的接线法为 Y 或△。

4.8 中大型电动机转子平衡品质等级应满足 GB 9239-88 标准中 G6.3 等级要求。

4.9 电动机现场条件应能在 GB/T 755-2019 标准中 6 的规定条件，进行运行、停机、贮存和运输。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

电动机表面应无锈蚀、碰伤、裂痕和涂覆层应无剥落；紧固件连接要牢固；引出线应完整无损；电

机铭牌内容应正确，字迹应清晰，底色不得脱落。

5.2 一般要求

电动机应空转灵活，无定转子摩擦现象或者异响(如周期性异响、轴承受损异响或异物卡滞在转动

部位引起的异响等)，能与驱动器（变频器）正常通信。

5.3 安装配合面同轴度

电动机安装配合面同轴度要求应符合 GB/T 4772.1、GB/T 4772.2、GB/T 4772.3 要求。

5.4 安装配合端面垂直度

电动机安装配合端面垂直度要求应符合 GB/T 4772.1、GB/T 4772.2、GB/T 4772.3 要求。

5.5 效率

电动机在标称功率（额定转速及额定转矩）运行时，其效率保证值不低于表 1的规定，若产品型号

符合 GB 30253 相关规定，其能效等级不低于 2 级。

表 1 效率保证值

标称功率（kW） 1.1-2.2 3-11 15-37 45-250 315-500 560-1000 1100-2500 2800-3150 3550

效率（%） 80 82 88 92 93 94 95 96 97

注：效率的容差符合 GB/T 755-2019，若必须搭配驱动器（变频器）测试，则为系统效率。

5.6 失步转矩

在额定工况（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电动机失步转矩对额定转矩之比的保证值为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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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绕组电阻

电动机定子绕组在实际冷状态下电阻的任何一相与其他相平均值的偏差应不大于平均值的±2%。

5.8 绕组静态电感

电动机定子绕组在频率 1000Hz 和无永磁材料的转子部件状态下电感的任何一相与其他相平均值的

偏差应不大于平均值的±10%。

5.9 空载电流和损耗

如当多相电源平衡时，电动机的多相空载电流中任何一相与其他相电流平均值的偏差应不大于多相

平均值的±5%。

5.10 空载反电动势

电动机在额定转速下，测定空载反电动势中任何一相与其他相平均值的偏差应不大于±5%。

5.11 噪声

电动机在最高空载转速下，测得的 A 计权声功率级的噪声限值应不超过 GB/T 10069.3-2008 表 1

中规定 nN≤960r/min 范围内要求。

5.12 振动强度限值

电动机在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最高及最低转速下在空载运行时，机械振动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振动强度限值

安装方式 位移（μm） 速度（mm/s） 加速度（mm/s²）

刚性安装 75 2.3 3.6

5.13 定子绕组温升限值和轴承最高温度

5.13.1 电动机的热分级应符合使用场景需求，其温升限值不超过铭牌规定。

5.13.2 电动机轴承的允许温度应不超过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5.14 偶然过电流

电动机应能在热状态承受1.2倍额定电流，历时2min的试验而不损坏，或宜以供需双方协议。

5.15 超速

电动机应能承受GB/T755-2019标准中9.7规定的超速试验而不发生有害变形。

5.16 旋转方向

内转子电动机旋转方向应符合 GB 1971-2006 中 5 规定；外转子电机以面向引线出线端为视角，逆

时针方向为正转，顺时针为反转，特殊情况以企业技术文件或外壳旋转标识为准。

5.17 转矩波动系数

电动机转矩波动系数的技术要求应符合GB/T 10401-2008中5.20.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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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电气时间常数

电动机电气时间常数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应符合GB/T 10401-2008中5.22.1的要求。

5.19 绝缘电阻

电动机定子绕组的绝缘电阻在热状态时或温升试验后,应符合GB/T 14711-2013标准中23.1要求。

5.20 介电强度

电动机的定子绕组绝缘介电强度（耐电压、匝间冲击）应符合GB/T 14711-2013标准中24要求。

5.21 湿热试验

电动机的湿热试验性能应符合GB/ T14711-2013标准中27要求。

5.22 防腐蚀

电动机的防腐蚀性能应符合GB/T 14711-2013标准中28要求。

5.23 铭牌

电动机铭牌标识及内容除应符合 GB/T 755-2019 标准中 10 的要求，还需注明防护等级、冷却方法、

安装型式、绕组接线方法。

5.24 电磁兼容性(EMC)

若电动机应用场景有对电磁兼容性(EMC)要求时，在工业及家用领域可参照 GB/T 755-2019 中 13

的要求；在车用领域可参照 GB/T 14023、GB/T 18387 和 GB 34660 的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的一般条件应符合 GB/T755-2019 相关规定。

6.2 外观

目检电动机外观。

6.3 安装配合面同轴度

按照 GB/T 4772.1、GB/T 4772.2、GB/T 4772.3 检测方法对安装配合面的同轴度进行试验。

6.4 安装配合端面垂直度

按照 GB/T 4772.1、GB/T 4772.2、GB/T 4772.3 检测方法对安装配合面的垂直度进行试验。

6.5 效率

内转子电动机按 GB/T 22669－2008 中第 10.2.1 条规定的方法；外转子电动机 GB/T 22671-2008

中第 9.1 条规定的方法,在标称功率（额定转速及额定转矩）运行工况下进行效率测量。

6.6 失步转矩

按GB/T 22669－2008中第12条规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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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绕组电阻

按 GB/T 22669－2008 中第 5.1 条规定的方法进行。

6.8 绕组静态电感

用电感电桥测量电机各相定子绕组在频率 1000Hz 和无永磁材料的转子部件状态下电感值。

6.9 空载电流和损耗

电动机在额定转速空载状态运行下，测量电动机的电压、电流、输入功率，并计算三相空载电流与

平均值的偏差。

6.10 空载反电动势

电动机空载反电动势的测定按GB/T 22669－2008中第6.3.1条规定的方法进行。

6.11 噪声

按GB/T 10069.1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6.12 振动强度限值

按GB/T 10068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6.13 定子绕组温升限值和轴承最高温度

参照 GB/T 22669－2008 中第 11 条的规定，在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最高及最低转速保持额定转

矩连续运行，当相隔 60min 之内测量的温度之差不超过 2℃时为热稳定状态，在该状态下进行定子绕组

温升和轴承最高温度测量。

6.14 偶然过电流

参照GB/T 22669－2008中第15.4条的规定，在热状态承受1.2倍额定电流，历时2min；或宜以供需

双方协议。

6.15 超速

按GB/T 22669－2008中第15.1条规定的方法进行。

6.16 旋转方向

正确连接驱动器（变频器）或电源后，通电后目测电动机的旋转方向。

6.17 转矩波动系数

按GB/T 10401-2008中5.20.2的方法进行。

6.18 电气时间常数

按GB/T 10401-2008中5.22.2的方法进行。

6.19 绝缘电阻

按GB/T 14711-2013标准中23.2的方法进行。

6.20 介电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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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14711-2013标准中24.2的方法进行。

6.21 湿热试验

按GB/T 14711-2013标准中27.2的方法进行。

6.22 防腐蚀

按GB/T 14711-2013标准中28.3、28.4、28.5的方法进行。

6.23 铭牌

目测电动机铭牌标识及内容。

6.24 电磁兼容性(EMC)

工业及家用领域参照GB/T755-2019中13的要求；车用领域可参照GB/T 14023、GB/T 18387和GB 34660

的方法进行。

7 检验分类

本产品的检验分为出厂试验和型式试验。

7.1 出厂检验

7.1.1 本产品应逐台进行出厂检验，经制造厂质检部门按出厂试验项目检验合格后并附有“产品合格

证”方可出厂。

7.1.2 出厂试验项目见表 3。

7.1.3 出厂试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出厂试验合格。

7.2 型式检验

7.2.1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的试制定型和老产品转厂生产；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满五年进行一次；

d) 停产二年后再次恢复生产时；

e) 出产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客户有需求时。

7.2.2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 3。

7.2.3 型式检验抽样数量每次不少于 1 台，从出厂试验的合格品中随机抽取。

7.2.4 型式检验中，有 1 项不合格则判型式检验不合格。

表 3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条款 试验方法条款
检验分类

出厂试验 型式试验

1 外观 5.1 6.2 √ －

2 安装配合面同轴度 5.3 6.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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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配合端面垂直度 5.4 6.4 √ －

4 效率 5.5 6.5 － √

5 失步转矩 5.6 6.6 － √

6 绕组电阻 5.7 6.7 √ √

7 绕组静态电感 5.8 6.8 － √

8 空载电流和损耗 5.9 6.9 √ √

9 空载反电动势 5.10 6.10 － √

10 噪声 5.11 6.11 － √

11 振动强度限值 5.12 6.12 － √

12
定子绕组温升限值和轴承最

高温度
5.13 6.13 － √

13 偶然过电流 5.14 6.14 － √

14 负载特性 5.15 6.15 － √

15 旋转方向 5.16 6.16 √ －

16 转矩波动系数 5.17 6.17 － √

17 电气时间常数 5.18 6.18 － √

18 绝缘电阻 5.19 6.19 － √

19 介电强度 5.20 6.20 － √

20 湿热试验 5.21 6.21 － √

21 防腐蚀 5.22 6.22 － √

22 铭牌 5.23 6.23 √ －

23 电磁兼容性(EMC) 5.24 6.24 － √

注：“√”表示必做检验项目，“－”表示不做检验项目；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用期

8.1 标志

8.1.1 每台产品的标志应保证不会因历时已久模糊不请，在外壳明显处用永久性的凸纹方式清晰地标

出。

8.1.2 每台电机必须在明显位置上牢固地装有制造厂表明电机额定数据及其它必要事项的铭牌。铭牌

的材料及刻划方法应能保证其字迹在电机的整个使用时期内不易磨灭。

8.1.3 铭牌应符合5.27要求。

8.2 包装

8.2.1 总则

每台产品在运送出厂时应予装箱，以防止运输过程中遭受损坏，并达到防潮防尘的要求。整台产品

和部件的包装要适合陆路和水路运输的要求。

8.2.2 包装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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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1 外包装箱外壁应有明显而耐久的文字及标志，除非另有规定，其内容包括：

a) 制造厂名称及地址；

b) 收货单位名称及地址；

c) 产品型号、名称及数量；

d) 毛重及产品净重；

e) 箱子外形尺寸（长×宽×高）；

f) 出厂编号；

g) 标志：“向上”、“防潮”、“小心轻放”等字样，其图形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8.2.2.2 每台产品附随机文件，应包括：

a) 装箱单；

b) 产品合格证；

c) 使用说明书；

d) 安装尺寸、外形尺寸图；

e) 3C 证。

8.3 运输、贮存

包装箱在运输、贮存过程中均不得受雨水侵袭。产品应放置在没有雨雪侵入、空气流通和相对湿度

不大于90%（+20℃±5℃）、温度不高于+40℃，不低于-5℃的仓库中。考虑到运输或贮存的最低温度可

能出现-5℃～-25℃，此时用户与制造厂应协商解决。

8.4 保用期

用户按照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规定，在正确地使用与存放的情况下，制造厂应电动机在开始使用

的一年内，或从制造厂出厂之日起不超过两年的时间内能良好地运行。如在此规定时间内，电动机因制

造质量不良而发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制造厂应无偿地为用户修理或更换零件或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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